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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一
一
五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八
月
十
九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一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顏
校
長
啟
麟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一
一
四
次
擴
大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一
、
報
告
一
裁
示
一
修
正
為
：
新
的
師
資
培
育
法
業
經
公
布
，
請
各
系
所
針
對
新
的
師
資
培
育
相
關
事
宜
預
先
做

好
規
劃
。 

二
、
修
正
後
紀
錄
確
定
。   

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進
修
暨
推
廣
部 

一
、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學
士
後
國
民
小
學
教
師
、
幼
稚
園
教
師
職
前
學
分
班
招
生
業
於
八
月
九
日
順
利
放
榜
；
學
士
後
英
語
教

師
職
前
學
分
班
招
生
於
八
月
十
八
日
考
試
，
感
謝
各
單
位
的
協
助
。 

二
、
本
部
九
一
級
十
學
分
班
及
四
十
學
分
班
結
業
典
禮
，
訂
於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下
午
四
時
假
本
校
講
堂
甲
舉
行
，

歡
迎
師
長
及
各
級
主
管
光
臨
指
導
。 

三
、
本
部
暑
期
各
班
成
績
，
請
任
課
老
師
於
九
月
六
日
前
上
進
修
暨
推
廣
部
網
站
打
成
績
。 

四
、
本
校
第
七
期
推
廣
教
育
預
計
辦
理
中
國
水
墨
畫
、
兒
童
知
覺
能
力
統
整
訓
練
、
特
殊
教
育
導
論
、
現
代
幼
教
管
理
進
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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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
、
古
箏
等
班
次
，
請
大
家
協
助
宣
導
並
歡
迎
同
仁
報
名
。 

 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
報
告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美
教
系 

一
、
本
系
一
年
級
新
學
年
課
程
排
定
後
發
現
，
下
學
期
開
課
時
數
將
比
上
學
期
開
課
時
數
多
出
十
一
小
時
，
兩
個
學
期
開
課

時
數
差
異
過
大
，
影
響
學
生
上
課
負
擔
和
選
課
權
益
。
經
與
自
然
系
蘇
主
任
、
社
教
系
李
主
任
、
初
教
系
張
主
任
協
助

調
換
開
課
班
級
之
後
，
甲
班
的
差
距
減
為
五
小
時
，
乙
班
的
差
距
減
為
三
小
時
。
謝
謝
以
上
三
位
主
任
的
幫
忙
。 

二
、
十
一
小
時
的
課
程
包
括
：
國
文
二
小
時
，
英
文
二
小
時
，
自
然
科
學
概
論
三
小
時
，
社
會
科
學
概
論
四
小
時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
 
 

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總
務
處 

上
週
五
參
加
新
竹
市
政
府
召
開
之
本
校
香
山
校
區
規
劃
委
員
會
，
會
中
對
本
校
遷
校
事
宜
大
力
支
持
，
本
校
將
盡
力
爭
取
香

山
新
校
區
各
項
相
關
事
宜
。 

 

裁
示
：
請
本
校
委
員
儘
量
出
席
會
議
以
爭
取
更
大
遷
校
機
會
。 

 

報
告
二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體
育
系 

鑑
於
學
校
社
團
評
鑑
制
度
，
致
使
學
校
代
表
隊
指
導
教
練
無
法
領
取
指
導
費
用
，
建
議
修
正
社
團
評
鑑
制
度
或
將
學
校
運
動

代
表
隊
納
入
由
體
育
室
負
責
。 

 

裁
示
：
一
、
運
動
代
表
隊
指
導
教
練
指
導
費
用
考
慮
以
編
列
預
算
方
式
辦
理
。 

 
 

 

二
、
代
表
隊
考
量
以
重
點
集
中
的
方
式
代
表
學
校
參
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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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請
學
務
處
對
學
生
社
團
的
成
立
等
做
檢
討
。 

 
報
告
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教
務
處 

這
學
期
竹
師
報
導
已
改
版
，
敬
請
大
家
指
正
。 

 

裁
示
：
謝
謝
教
務
處
及
出
版
組
。
並
請
多
報
導
全
校
師
生
所
關
心
的
事
件
。 

 

捌
、
散
會 

 


